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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教人員保險法施行細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現行公教人員保險法施行細則（以下簡稱本細則）前為配合公務人員

保險與私立學校教職員保險合併為公教人員保險（以下簡稱本保險）而於

八十九年七月十二日修正發布名稱及全文，並溯自八十八年五月三十一

日施行；其後並歷經七次修正，最近一次於一百零五年八月五日修正施

行。 

茲以公教人員保險法（以下簡稱本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係按司法

院釋字第八一一號解釋意旨，以及配合一百十二年七月一日施行之公教

人員個人專戶制退休資遣撫卹法律草案，配套修正本保險相關規定，業經

總統於一百十二年一月十一日公布，爰本細則配合本法修正相關實務作

業規範。本次修正，計修正四條，其修正重點如下︰ 

一、 規範被保險人依本法第六條之一第二項規定選擇追溯加保之相關

實務作業事宜。（修正條文第三十條） 

二、 定義本法第二十條所稱應負擔超額年金給付財務責任之最後服務

機關(構)學校。（修正條文第六十二條） 

三、 明定被保險人請領養老年金給付而保險年資超過年資採計上限時，

應優先採計依本法第八條第六項規定費率繳付保險費之年資。（修

正條文第六十五條） 

四、 本細則修正條文施行日期。（修正條文第九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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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教人員保險法施行細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三十條 被保險人依本

法第六條之一第二項規

定選擇追溯加保或不追

溯加保者，應於復職

(聘)補薪之日起六十日

內，填具同意書，由要保

機關送承保機關辦理。 

被保險人依本法第

十條或第十一條規定選

擇退保或繼續加保者，

應於留職停薪、依法停

職(聘)或休職之日起六

十日內，填具同意書，由

要保機關送承保機關辦

理。 

被保險人依本法第

十條規定選擇退保或繼

續加保者，其以同一事

由申請或連續多次申請

留職停薪，應以第一次

選擇作為認定退保或繼

續加保之依據。但以不

同事由，或同一事由而

要保機關不同，或同一

事由而未連續申請留職

停薪者，不在此限。 

被保險人依本法第

十一條規定選擇退保或

繼續加保者，其因不同

事由或適用法規不同而

連續停職(聘)或休職

時，不得重作選擇。 

被保險人擔任定有

任期職務並依本法第十

一條規定選擇繼續加保

者，自任期屆滿次日起，

第三十條 被保險人依本

法第十條或第十一條規

定選擇退保或繼續加保

者，應於留職停薪、依法

停職(聘)或休職之日起

六十日內，填具同意書

一式二份；一份由要保

機關留存，一份經由要

保機關連同異動名冊，

送承保機關辦理退保或

續保。 

被保險人依本法第

十條規定選擇退保或繼

續加保者，其以同一事

由申請或連續多次申請

留職停薪，應以第一次

選擇作為認定退保或繼

續加保之依據。但以不

同事由，或同一事由而

要保機關不同，或同一

事由而未連續申請留職

停薪者，不在此限。 

被保險人依本法第

十一條規定選擇退保或

繼續加保者，其因不同

事由或適用法規不同而

連續停職 (聘 )或休職

時，不得重作選擇。 

被保險人擔任定有

任期職務並依本法第十

一條規定選擇繼續加保

者，自任期屆滿次日起，

應予退保並比照第二十

八條規定辦理。 

依本法第十一條規

定選擇繼續加保之被保

一、本條增訂第一項，並修

正現行條文第一項；現

行條文第一項至第五

項遞移為第二項至第

六項。 

二、為依司法院釋字第八

一一號解釋意旨，本法

第六條之一明定，本保

險被保險人受免職、解

職(聘)、不續聘、撤職

或免除職務處分後，因

撤銷、廢止或其他事由

而溯及既往失效者，得

於復職(聘)並補薪時，

追溯加保。倘於免職、

解職(聘)、不續聘、撤

職或免除職務期間已

參加其他職域社會保

險，且屬其他職域社會

保險強制加保對象者，

得選擇不追溯加保；一

經選定後，不得變更。

為利承保機關相關實

務之執行，爰增訂第一

項規定。 

三、現行條文第一項配合

現行實務作業方式，酌

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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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予退保並比照第二十

八條規定辦理。 

依本法第十一條規

定選擇繼續加保之被保

險人，要保機關於辦理

其續保時，應於相關表

件載明其法定屆齡退休

之日或任期屆滿之日。 

險人，要保機關於辦理

其續保時，應於相關表

件載明其法定屆齡退休

之日或任期屆滿之日。 

第六十二條 本法第二十

條所稱最後服務機關

(構)學校，指被保險人

發生養老年金保險事故

退保時服務之機關(構)

學校。 

本法第二十條所稱

應負擔私立學校被保險

人所領超額年金之財務

及支給責任者，於政府

部分，指各級主管教育

行政機關。 

第六十二條 本法第二十

條所稱應負擔私立學校

被保險人所領超額年金

之財務及支給責任者，

於政府部分，指各級主

管教育行政機關。 

一、本條增訂第一項，現行

條文遞移為第二項。 

二、本保險超額年金財務

責任，係按被保險人保

險年資有無繳付超額

年金所需費率，分別依

本法第八條規定由本

保險保險準備金支應，

以及同法第二十條規

定由最後服務機關

(構)學校負擔支給責

任。至於依本法第八條

第六項規定費率繳付

保險費之人員發生養

老年金保險事故退保

時，其所具保險年資

中，倘有部分屬毋需繳

付超額年金所需費率

之年資，應由承保機關

依規定合併計算審定

後，按各該年資之超額

年金給付財務責任歸

屬，分別由本保險保險

準備金支應，以及由被

保險人發生養老年金

保險事故退保時服務

之機關(構)學校按月

支給。為期明確，爰增

訂第一項。 

第六十五條 被保險人曾

請領本保險養老給付後

第六十五條 被保險人曾

請領本保險養老給付後

一、本條增訂第二項。 

二、承保機關計算超額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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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參加本保險者，其再

參加本保險年資滿十五

年以上而再次退保時，

得依本法第十六條規

定，請領養老年金給付。

但其已計給本保險養老

給付之保險年資，不得

合併計算為請領本次養

老年金給付之保險年

資，且各次計給養老給

付合併後，不得超過本

法第十六條所定養老給

付上限。 

承保機關計算超額

年金遇有被保險人所具

保險年資超過本法第十

六條第二項第二款所定

養老年金給付年資採計

上限時，應優先採計依

本法第八條第六項規定

繳付保險費之年資。 

再參加本保險者，其再

參加本保險年資滿十五

年以上而再次退保時，

得依本法第十六條規

定，請領養老年金給付。

但其已計給本保險養老

給付之保險年資，不得

合併計算為請領本次養

老年金給付之保險年

資，且各次計給養老給

付合併後，不得超過本

法第十六條所定養老給

付上限。 

 

金遇有被保險人所具

保險年資超過本法第

十六條第二項第二款

年資採計上限時，考量

被保險人依本法第八

條第六項所定費率繳

付之保險費，已包含屬

於超額年金所需費用，

且該段保險年資所應

計給之超額年金財務

責任，依同條第七項規

定，係由本保險保險準

備金負擔。為維護被保

險人繳費義務與年金

給付權益保障對等，爰

於第二項明定應優先

採計依本法第八條第

六項繳付保險費之年

資。 

第九十條 本細則自中華

民國一百零三年六月一

日施行。 

本細則中華民國一

百零四年十月七日修正

之條文，自一百零四年

六月十九日施行。 

本細則中華民國○

年○月○日修正之條

文，自一百十二年七月

一日施行。 

本細則修正條文，

自發布日施行。 

第九十條 本細則自中華

民國一百零三年六月一

日施行。 

本細則中華民國一

百零四年十月七日修正

之條文，自一百零四年

六月十九日施行。 

本細則修正條文，

自發布日施行。 

一、本條增訂第三項；現行

條文第三項遞移為第

四項。 

二、茲以本次修正涉及本

法第六條之一、第八條

及第十六條條文修正

後之相關實務規範，為

與本法第六條之一、第

八條及第十六條條文

之修正施行日期同步，

爰增訂第三項，定明本

次修正條文自一百十

二年七月一日施行。 

 


